附件3
运输船舶违法违规信息通报工作流程
为贯彻落实《运输船舶违法违规信息跨区域跨部门通报专项治理行动方案》要求，推进违法违规信息信息通报规范化开展，制定本工作流程。
一、适用范围
运输船舶违法违规信息是指从事客货运输的船舶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信息，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事故情况、安全检查、现场监督、体系审核、重点跟踪、船舶检验、协查等信息，以及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线索。
二、通报主体
发出违法违规信息通报的单位原则上为对运输船舶违法违规行为做出处理决定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及其所属综合执法机构、海事管理机构等单位。
一般应向同一管理层级的部门或单位发出信息通报。
三、通报内容
县级以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及其所属综合执法机构，各直属海事局、分支海事局在日常工作监管中发现属于《船舶违法违规信息通报事项清单》中的事项的，应按照本流程进行通报。
相关通报事项已有文书格式、系统使用等要求的，按照本流程开展通报，视为已履行通报职责。
四、通报方式
信息通报应以加盖通报单位印章的公函或明文传真的方式进行。信息通报功能上线后，直接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通报。
信息通报应当在作出违法违规信息处置的行政决定后1个月内发出。对于违法违规线索，可以先通过电话、电子通讯等方式告知信息通报对象。对属同一部门的相关信息，可以汇总相关信息后集中通报。
信息通报应载明运输船舶及其所有人或经营人基本信息、具体违法违规行为、安全管理措施建议、协助事项以及反馈联系方式等内容。
五、信息处置
各单位接到通报信息后，应对通报函等及所附材料等进行核实，并采取以下处置措施：
1.对于违法违规信息超出本单位管辖权限的，应当立即向发出通报的单位进行反馈，并在收到通报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回通报文件并说明原因。
2.通报文件及所附材料不齐全或所载信息有明显错误的，导致后续针对性举措无法正常开展的，应当立即向通报发出单位反馈，并在收到通报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正式告知通报发出单位补充或者更正相关材料。
3.通报文件内容属于本单位管辖权限的，应自收到通报文件之日起进行处理。在1个月内，根据船舶违法违规行为的种类和性质，依法依规采取约谈、通报、审慎发证、信用管理等多种渠道和手段，督促船舶所有人、管理公司全面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鼓励各单位、各部门创新监管举措，依法依规加强对所属运输船舶的安全管理。
4.需要回复反馈的，通报接收单位应当在处理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处置结果函复通报发出单位，实现通报信息闭环。
运输船舶违法违规信息通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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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运输船舶违法违规信息跨区域跨部门通报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现将相关情况向你单位通报，请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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